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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

扣除会计处理探析
方三高■

摘 要： 本文根据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相关政策，提出了农产品增值税核定扣除的会计科目设置方
法，将投入产出法和成本法下的原核算公式进行转换得出新公式，分析利用新公式进行核算的具体方法，并提出了

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货物试点纳税人农产品进项税额核定的会计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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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调整和完善农产品增值税抵扣机制，2012年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在部分行业试行农产品增值

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的通知》（财税[2012]38号）（以下

简称38号文件），决定自2012年 7月 1日起，在部分行业开

展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涉及以购进农产品

为原料生产销售液体乳及乳制品、酒及酒精、植物油行业（现

部分省市已扩大试点范围）。但该文件并未完善相关的会计

处理，笔者拟对此进行探析。

一、相关政策梳理

（一）税法规定

试点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的农产品增值税专用发票和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按照注明的金额及增值税额一

并记入成本科目；自行开具的农产品收购发票和取得的农

产品销售发票，按照注明的买价直接计入成本。试点纳税人

应自执行上述规定之日起，将期初库存农产品以及库存半成

品、产成品耗用的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做转出处理。试点

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准确计算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

项税额，并从相关科目转入“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科目。未能准确计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

（二）会计规定

对购进免税农产品可以按买价和规定的扣除率计算进项

税额，并规定了会计处理，但对于购进农产品，按照《农产品

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实施办法》抵扣进项税额的会

计处理未明确。

二、会计处理思路和方法

（一）科目设置

除正常使用的会计科目外，新设“应交税费──  应交增

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购进农产品增值税核定扣除的进

项税额>）” 科目 (以下简称待抵扣进项税额 )。该科目借方

登记试点纳税人购进农产品根据规定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

额；贷方登记按照规定方法计算的当期允许抵扣的转出的

购进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以及不符合抵扣条件转出的

进项税额；余额在借方，反映尚不符合抵扣条件待抵扣的

进项税额。

（二）具体程序和方式

1.对购进农产品的买价按增值税规定实行价税分离，按

文件规定的扣除率确认进项税额。

2.将确认的进项税额暂计入“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

3.按照核定方法适当修改计算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

税进项税额的公式：

（1）投入产出法

将原公式中的“农产品平均购买价、期初平均买价、当

期买价”转换为不含税价，可得新公式：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农产品耗用

数量×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扣除率

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当期销售货物数量（不含采购除

农产品以外的半成品生产的货物数量） ×农产品单耗数量

期末平均买价=（期初库存农产品数量×期初平均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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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购进农产品数量×当期买价）/（期初库存农产品数量

+当期购进农产品数量）

（2）成本法

将原公式中的“当期主营业务成本、上年投入生产的农产

品外购金额、上年生产成本”转换为不含税价，可得新公式：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主营业务成

本×农产品耗用率×扣除率

4.根据修改后的公式按规定计算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

值税进项税额，根据计算的数额，从“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

贷方转入“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借方。

5.对于试点纳税人购进农产品直接销售的，因扣除率为

13%，故如第1步确认进项税额时的扣除率与13%一致，直

接按第4步结转“待抵扣进项税额”；如第1步确认进项税额

时的扣除率与13%不一致，将差额计入“其他业务成本”科

目。并对计算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计算公式进

行修改，具体如下（“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为不含税价）：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销售农产品

数量/（1-损耗率）×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13%

损耗率=损耗数量/购进数量

6．对于试点纳税人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经营且不构成

货物实体的，因扣除率为13%，故如第1步确认进项税额时

的扣除率与13%一致，直接按第4步结转“待抵扣进项税

额”；如第1步确认进项税额时的扣除率与13%不一致，按

用途不同，可将差额分别计入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管理费

用、销售费用等科目。并对计算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

税额的计算公式进行修改，具体如下（“农产品平均购买单

价”为不含税价）：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耗用农产品

数量×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13%

7.采用“投入产出法”的试点纳税人，应设置外购“农产

品收发存台账”和“农产品耗用数量备查簿”，并与相关会计

账簿一一对应，做到证据充分，证据链完整，与实际相符。会

计账簿和台账均按不含税价入账，会计账簿中外购农产品成

本按正常的成本确认和计量原则记账，但台账中不计入运费

和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用。采用“投入产出法”下设置台账

及备查簿样表见表1、表2。采用“成本法”的试点纳税人不

设置相关台账和备查簿。

三、会计处理分录

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货物的试点纳税人，农产品进

项税额核定的会计处理如下：

1.投入产出法

（1）农产品购进时，按销售货物的适用税率确认进项税

额，原材料按不含税金额计入成本。

借：原材料（不含税，按制成品税率确认）

       待抵扣进项税额

       贷 ：银行存款、库存现金、预付账款、应付账款等

同时，在台账中详细登记购进农产品数量、单价、金额等。

（2）支付运费、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用时，因为运费和入

库前的挑选整理费用不包括在买价之内，故不计算进项税额。

表1                                     XX（农产品名称）收发存台账
单位名称 ：      
年

凭证号 摘   要
收入 发出 结存

月 日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数量 单价 金额

本月合计

本年累计

注 ：该台账主要用于监督试点纳税人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农产品买价之外单独支付的运费和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用不记录。

表2                                        农产品耗用数量备查簿
年

凭证号 摘   要 计量单位 当期销售货物数量 农产品单耗数量 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
月 日

本月合计

本年累计

注 ：表中“当期销售货物数量”不含采购除农产品以外的半成品生产的货物数量 ；“农产品单耗数量”参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包括行业
公认标准和行业平均耗用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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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材料预算理论的“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项目的填制

李建刚 黄国俊■

摘 要： 企业在编制营业预算中的直接材料预算时，通常需要同时编制预计的采购现金支出。在实践中，直接
材料预算中的预计现金支出的编制原理与现金流量表中的“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项目的编制原理有很

大程度的相通性，并且这一原理比现行统编教材中讲解的现金流量表相关项目的编制方法更简便易懂。

关键词：营业预算 ；直接材料预算 ；现金流量表

一、营业预算与现金流量表

企业的营业预算包括销售预算、生产预算、直接材料预

算、直接人工预算、制造费用预算（含变动制造费用预算和

固定制造费用预算）、产品成本预算、销售费用预算和管理费

用预算等。

销售预算是企业预算的编制起点，生产预算是在销售预

算的基础上编制的，而直接材料预算、直接人工预算和变动

制造费用预算等则是在生产预算的基础上编制。在编制直接

材料预算时，需要计算各期的预计现金支出，其目的是为编

制现金预算提供必要资料。

现金流量表是按收付实现制原则编制的、反映企业在一

定会计期间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以下统称现金）流入和流出

的报表，便于信息使用者了解企业净利润的质量，弥补资产

负债表和利润表提供信息的不足。

笔者发现，结合营业预算中的“直接材料预算”的预计

借：原材料 

       贷 ：银行存款、库存现金、预付账款、应付账款等

（3）根据规定计算出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的进项税额时，

结转待抵扣进项税额。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 ：待抵扣进项税额

（4）试点纳税人购进的农产品直接销售的，如果原确认

的进项税额是按17%的扣除率确认的，那就需要调整因扣除

率差异所造成的进项税额差异。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允许扣除进项税额）

       其他业务成本                  （不允许扣除进项税额）

       贷 ：待抵扣进项税额

如果原确认的进项税额是按13%的扣除率确认的，那就

未产生扣除率差异，按上述第（3）条的方法结转待抵扣进项

税额。

（5）试点纳税人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经营且不构成货物

实体的（包括包装物、辅助材料、燃料、低值易耗品等），根

据当期耗用农产品数量、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计算当期允许

抵扣的进项税额。其中，如按17%确认的待抵扣进项税额，

则按如下方式结转待抵扣进项税额：

借：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 ：待抵扣进项税额

如果原确认的进项税额是按13%的扣除率确认的，那就

未产生扣除率差异，按上述第（3）条的方法结转待抵扣进项

税额。

（作者单位 ：甘肃联诺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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